保全疏失釀損害 住戶可求償


民視 – 2014年8月31日 下午8:01
社區住戶每個月繳上千元的管理費，聘請保全人員守護社區安寧，萬一歹徒混入社區行竊，其實可以向業者求償，多數的保全公司，簽訂契約時，都有一份委任書，其中內容會載明駐衛人員若怠忽職守，住戶權益受到侵害，保全業者就得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但預防勝於事後追究，保全業都有一套管理辦法。

突擊新店這處大樓，非社區本住戶，不得其門而入，報錯姓名，立刻遭保全擋在門外，就怕歹徒混入，保全會要求訪客提供住戶姓名、樓層，打電話通知確認後，再登記身分，接著由另一名保全陪同到電梯口，而住戶進出大門、搭電梯也一定要有磁卡，再多一道關卡。

住戶進出平繁，資深保全憑印象放行，但菜鳥保全要是不熟，也有一套防範措施。

新北市三重發生菜鳥保全誤把竊賊當住戶，被害屋主損失，可以求償，基本上保全公司的委任契約都會載明相關條例，像是「乙方保全，受甲方住戶要求，必須嚴格執行門禁管制，如果駐衛人員怠忽擅離職守，就違反契約規定，侵害住戶權益，保全業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」也就是說，只要證明保全員有「過失」，勝訴機率大增，因此社區住戶除了防竊之心不可無之外，管委會慎選業者，詳定契約內容，才能「保全」住戶權益。（民視新聞 張乃峻、沈建宏 新北市報導）

